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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概況 

元智的成立，是一個感恩的故事，感恩於父母、社會、以及國家，於企業卓

然有成之時，完成一個回饋的心願。 

元智大學乃是遠東關係企業創辦人徐有庠先生為追懷親恩及秉承「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庭訓，逐於歷經五十寒暑創業有成之後，懷抱「回饋社

會、為國育才」的心念。 

本校組織分為學術/教學、研究及行政三大體系。學術/教學體系設有工程、

資訊、管理、人文社會、電機通訊五個學院，以及 1個獨立研究所；現有大學部

16學系（含各學院英語學士班）、碩士班/學位學程 17所、博士班/學位學程 8

所。工程學院設有機械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所、工業工程與管

理學系所、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工程學院英語學士班；資訊學院設有資訊工

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資訊傳播學系所、生物與醫學資訊碩士學位學程、

資訊學院英語學士班；管理學院設有管理學院博士班、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班、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暨會計碩士班、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學士班

（含英語專班）；人文社會學院設有應用外語學系所、中國語文學系所、社會暨

政策科學學系所、藝術與設計學系所、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博士學位學程、人文

社會學院英語學士班；電機通訊學院設有電機工程學系所（含括電機、通訊、光

電、AI人工智慧等領域）、電機通訊學院英語學士班；110學年度另增設獨立之

醫學研究所（碩士班）。此外，本校設有跨學域之通識教學部（下設國際語言文

化中心）以及體育室與軍訓室；另設置終身教育部，專責推動社會人士與校友之

終身學習。 

研究體系設有 12個研究中心，分別為：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人工

智慧跨域創新應用中心、智慧生產與管理創新研究中心、生技醫療及健康照護創

新研究中心、通訊研究中心、綠色科技研究中心、環境科技研究中心、老人福祉

科技研究中心、知識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創新創業中心、科學教育研究中心，

以及臻鼎科技－元智大學大數據聯合研發中心。此外，本校另設非屬研究性質之

藝術中心及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藝術中心隸屬人文社會學院，為推展人文



 

藝術活動、散播藝文種子的園地；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隸屬管理學院，為推

動管理科學教育發展及產學交流之重要平台。 

行政體系則分設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圖書資訊服務

處、全球事務處、秘書室（含校務研究中心）、人事室、會計室、公共事務室暨

校友服務中心，以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另設置醫(護)學院籌備處，推動

本校醫護相關領域系所籌設發展事宜。 

1.1 學校簡介 

1.1.1名稱：元智大學 

1.1.2教職員生人數：約 8999人 

1.1.3負責人：徐旭東 董事長 

1.1.4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 

1.1.5 沿革： 

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先生從事工商創業歷數十年，秉持「取諸社會，

用諸社會」意旨及追懷先翁元智公心願，自 1986 年起積極籌設元智

工學院，敦請對大學教育及工業發展有研究、有經驗學者專家近 20

人擔任諮詢顧問，參與籌設工作，將計畫付諸實施。1987年 4月教育

部同意私立元智工學院籌設，1988 年 4 月因學校校地問題教育部暫

緩元智設立，至 1989年 4月教育部同意元智工學院大學部自 78學年

度起立案招生，第 1年設立電機工程學系等 5系，每系招生 1班，每

班 30名，研究所則暫緩。元智的籌設至成立，前後歷時 3年餘。 

創立 30餘年，元智在歷任校長的引領下，經歷台灣整體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的走向民主化、自由化，以及國際化，也見證高等教育環

境的改革與推展。1998年及 1999年分別獲遠見雜誌評選為「未來十

年最具發展潛力大學」及「私校學術聲望排名」、「企圖心最強」、

「進步最多」3項第 1名大學。2003年元智獲得行政院第 14屆「國

家品質獎」，成為全國第 1所獲得品質最高殊榮之大學，2004年更被

香港明報月刊稱譽為「台灣高等教育界中的傳奇」，2005年 5月則獲

選為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全國 13 所獎助大學之一。2014 年 3 月以



 

「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重點

補助。 

《Cheers》雜誌 2021年 10月份公布的“2022年 3000大企業經理人

EMBA就讀意願調查”顯示：元智大學總排名為私校 EMBA首選。元智

EMBA近五年多次榮選為 3000大企業經理人心目中最想就讀私校EMBA 

Top1，也曾名列唯一進入 Top10 的私立 EMBA。同一月本校獲頒桃園

市 109年度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評核績優單位。 

1989至今，在歷任校長不同的領導風格與校務重點下，校務發展歷經

「成長」、「茁壯」、「飛騰」、「躍升」、「蛻變」與「創新」等

階段，在社會參與面向，積極與政府、各級學校、企業及民間組織結

盟合作，推動多項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擴大元智的社會影響力與

能見度。 

1.1.6發展目標： 

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發展，達成節能減碳之永續發展目標，

教育部規劃完成「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整合省能環保健康之校園環

境應用技術，提供未來國內永續校園規範依據。本校自 2009年起即

積極運用網路科技及節能設施監控與管理校園，以提供優質環境。領

先實施之技術與項目包括：校園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校園水資

源監控管理系統、館舍分量式空調儲冰系統、館舍空調主機運轉策略

最佳化研究、教室空調/照明配合課表自動化管理等，持續產生節能

節費效益。近年則持續精進智慧能源管控，並逐步推動智慧環境（空

氣品質）監測及安全監控系統。未來仍將逐年精進及建置各項節能措

施與工程，以打造創新永續的優質校園環境為目標，分期推動用電數

位化、營造綠建築、再生能源擴充設置等節能規劃，持續改善能源管

理績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本校期望能藉由溫室氣體盤查減量、校園節能技術及資訊系統管理分

析能力，並導入 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系統及 ISO 50001能

源管理系統等，提供完整校園溫室氣體盤查減量管理機制並建立溫室

氣體減量理念於校園環境教育，進而推廣於社會，為我國校園溫室氣

體減量工作貢獻一份心力。 

 



 

1.2 本次報告目的與相關事項： 

1.2.1報告目的：本校為因應「永續校園推廣計畫」，確保公開揭露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之準確性，進行本次盤查溫室氣體作業。 

1.2.2預期使用者：本校每年度揭露 USR報告書之利害關係人及本校高階管

理者。 

1.2.3 報告期間為 2021/01/01至 2021/12/31。 

 

1.3政策聲明 

本校為降低因溫室氣體排放對地球暖化所造成環境與氣候之衝擊，將致力於

以下事項： 

1. 致力能(資)源減量與節約並持續改善，以達永續校園。 

2. 遵行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法規。 

 

 



 

1.4 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組織圖： 

 

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由能源委員會協助，環安衛中心負責本校溫室氣體數據蒐集、計算、報告

書製作與查證作業，各相關單位負責提供產生溫室氣體相關單據及落實溫

室氣體減量工作。溫室氣體內部稽核(查證)人員應接受溫室氣體盤查人員

應接受溫室氣體盤查訓練 3小時或取得外訓結業合格證書始能擔任該職

務。 

 

 

 

 

 



 
 

1.5組織與報告邊界 

1.5.1盤查範圍: 

本次盤查組織邊界採用營運控制權法，邊界設定以「元智大學」為盤

查範圍，所有商店街(出租經營)、元智三館、元智七館、體育場、健

康休閒中心、活動中心、體育館、學生宿舍、元智二館、元智五館暨

圖書館、元智六館、有庠紀念館、意象廊、元智一館等各大樓建築之

教學、研究及活動等，區域面積共 205,484.1M2。 

1.5.2盤查地址:  

           校舍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 

           男女二舍：桃園市八德區東泰街 550號 

排除年度溫室氣體範圍與邊界： 

位於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28號(元智科學園區)內之環境科技研究中

心、綠色科技中心。 

 

 

 

 

 

 

 

 

 

 

 

 

 

 

 



 
 

1.5.3盤查溫室氣體種類: CO2、CH4、N2O、HFCs、PFCs、SF6、NF3 

1.6報告書涵蓋期間、頻率與責任: 

1.6.1 本報告書涵蓋時間為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以元智

大學校區報告邊界範圍內產生之所有溫室氣體為盤查範圍。 

1.6.2 報告書製作頻率：每年一次。 

1.6.3 報告書負責單位：由環安衛中心負責製作及提供報告書相關資訊等

工作。 

1.6.4 本報告書完成後，將經由「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內部查證程序

進行查證，修正缺失後，進行內部發行。 

1.6.5 本報告書完成經過外部查證並修正缺失完畢，進行公告後生效，以

確保其正確性。 

1.6.6 本報告書依規定進行制訂、修訂等作業。 

1.6.7 本報告書盤查範圍後續若有任何變動時，本報告書將一併進行修正

並重新發行。 



 
 

2 報告邊界描述 

2.1 基準年及報告涵蓋時間： 

2.1.1 基準年：2021 年為依據 ISO14064-1：2018 盤查第一年，故基準年

設定為 2021 年，基準年查證保證期間為 2021/01/01 至

2021/12/31。 

2.1.2基準年重新計算機制：依據下列原則辦理，基準年排放量的調整應溯

及既往， 

(1)報告邊界之改變，當排放源的所有權/控制權發生轉移時，基準年

的排放量應進行調查。 

(2)當計算方法有所改變，進而導致在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數據有重大

變動時，基準年排放量應隨之調整。 

(3)發現一項誤差或累計誤差高於 5%時，應重新計算基準年排放量。 

2.2溫室氣體排放源： 

2.2.1類別一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及排放量： 

針對直接來自於元智大學所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包含固定燃燒源、

移動排放源、過程排放源、逸散排放源等四項。 

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及各實驗室因自負經營管理，本校無直接營運

控制，基於機電工程安全風險無法管控下，中心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及

實驗室冷媒溫室氣體暫不予盤查計算。 

2.2.2類別二至六溫室氣體排放源鑑別及排放量： 

本校之顯著性排放評估準則，依據預期用途、滿足預期使用者之需

求及控制權之標準，由「能源管理委員會」依「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

序」及 ISO 14064-1:2018附錄 B逐項進行討論。 

顯著性排放源評估準則內選擇為 16分以上為顯著性排放，評估鑑別

項目如下： 

 

 

 

 



 
 

 

 

 

 

 

 

 

 

 

 

 

 

 

 

 

 

 

 

 

 

 

 

 

 

 

 

 

 

 

 

C.風險與機
會

D.行業準
則(相關性)

E.員工參與

風險:法規、
供應鏈所需
要求

由校務部
門依特定
部門指引

組織可激勵
內部員工減
少能資源使

評分：
二氧化碳排放初估
1.無法估算
2.不足500噸
3.500噸以上

評分：
組織營運業務量影
響
1.無法估算/沒影
響
2.100萬以下
3.101萬以上

評分：
1.無法得知
2.推估計算
3.實際資料

評分：
1.無排放係數
2.國際係數
3.國家係數

評分：
組織自身可減少碳的方案
所需的成本
1.無法估算/非本校可控
2.101萬以上
3.100萬以下

3.1來自輸入電

力的間接排放

，包含有關組

織生產與消耗

輸入電力之溫

室氣體排放

外購電力

(校方支付)
3 3 3 3 3 3 3 3 24 V

4.1由上游原料

運輸產生之排

放

柴油採購交通

運輸
1 2 1 1 1 3 3 2 12 *

4.2 由下游產品

運輸產生之排

放

無

4.3 員工通勤產

生之排放(包括

員工由住家至

其工作地點，

與運輸有關排

放)

教職員生通

勤
2 1 1 1 2 1 3 2 13

4.4 由客戶與訪

客來訪運輸所

產生之排放

訪客車輛 2 1 1 1 1 1 3 1 11

教職員差旅

(高鐵)
2 3 1 1 1 3 3 2 16 V

教職員差旅

(台鐵)
2 3 1 1 1 3 3 2 16 V

教職員差旅

(飛機)
2 3 1 1 1 3 3 2 16 V

自來水採購 2 2 1 1 3 3 3 2 17 V

電力間接 3 3 3 3 3 3 3 3 24 V

能源間接 1 2 1 1 1 3 3 2 12 *

紙張採購 2 2 2 1 1 3 3 2 17 V

電腦採購

(桌機主

機、NB)

2 2 1 2 2 3 3 2 17 V

實驗室設備 2 2 1 1 1 1 1 2 11

有害事業廢

棄物最終處

理

1 1 2 1 1 3 2 3 14

有害事業廢

棄物清運
1 1 2 1 1 3 3 3 15

一般事業廢

棄物清運
2 2 1 1 2 3 3 2 16 V

一般事業廢

棄物最終處

理(焚化)

2 2 1 1 2 3 3 2 16 V

5.4 設備資本財

租賃使用之溫

室氣體排放

無

5.5由服務使用

產生之排放
無

6.1 產品使用階

段產生之排放

或移除，包含

來自所有販售

的相關產品預

期生命期總排

放量

無

6.2 客戶租賃使

用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

商店街租賃

(電力)
2 2 1 1 1 3 3 2 15 *

6.2 客戶租賃使

用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

商店街租賃

(電力間接)
2 2 1 1 1 3 3 2 15 *

6.2 客戶租賃使

用產生之溫室

氣體排放

餐廳租賃

(桶裝瓦斯)
2 2 1 1 1 3 3 2 15 *

6.3 產品廢棄處

理所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無

6.4 股權債務、

投資債務、計

劃資金及其他

投資所產生之

溫室氣體排放

無

由其他來源產

生的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無

顯著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準則評估表
單項評分（1-3）

判定

第2類:輸入能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第3類:運輸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A.幅度(數
量)

B.影響程度 各
項
評
分
加
總

1.大於16分為
重大為v
2.組織自主選
擇重大為 *

F.活動資料
可取得度

G.排放係數
可取得度

H.成本考量

評分：
1.無(可能/需求/要求/監控/量化/取得)
2.無法判定(是否可能/需求/要求/監控/量化)，但有機會
呈現、取得不易者
3.已確定(有可能/需求/要求/監控/量化/容易取得)

排放類別 排放項目

第1類: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4.5 業務或員工

出差運輸所產

生之排放

第6類:其他來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第4類:組織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第5類:使用產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5.3 處置固體與

液體廢棄物產

生之排放，係

依廢棄物與其

處理之特性而

定。典型的處

理型式為掩

埋、焚化、生

物處理或循環

再利用過程

5.2 資本財製造

與加工過程所

產生溫室氣體

排放

5.1 組織購買原

料開採、製造

與加工過程所

產生溫室氣體

排放



 
 

(1) 類別二間接排放： 

組織使用由組織邊界外部所提供的電力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來自於外購的電力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2) 類別三、四、五間接排放： 

由其他組織擁有但因組織活動所產生之其他間接排放，包含運

輸使用、組織使用產品、使用來自組織產品產生之間接排放量、

其他類別等其他間接排放。 

因考量其控制權予以鑑別及量化說明，本校選擇以下十二項： 

(A)柴油採購運輸所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B)差旅洽公公共運輸(高鐵、飛機、台鐵)所產生之溫室氣

體排放。 

(C)所採購自來水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D)所採購電力上游開採及輸配損失溫室氣體排放 

(E)所採購汽柴油上游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F)所採購原生木漿影印紙張之溫室氣體排放。 

(G)所採購筆電及桌機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H)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焚化處理服務。 

(I)一般事業廢棄物運輸服務。 

(J)商店街租賃電力。 

(K)租賃電力上游開採及輸配損失溫室氣體排放 

(L)餐廳租賃 LPG。 

 

 

 

 

 

 



 
 

本次盤查之報告邊界中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所涵蓋

項目，如下： 

表 2.1排放源範疇及類別 

範疇 類別 設備別(排放源) 

類別一 

固定燃燒源： 

指固定設備之燃料燃燒，如：發電機。 

柴油緊急發電機 (CO2、CH4、

N2O) 

柴油鍋爐(CO2、CH4、N2O) 

移動燃燒源： 

指運輸交通之燃料燃燒，如：貨車、柴油堆高

機。 

汽油公務車 (CO2、CH4、N2O) 
柴油公務車 (CO2、CH4、N2O) 

過程排放源： 

物理或化學製程之排放，如鍛燒製程、煉油製

程觸媒裂解排放 CO2。 

原子光譜吸收-乙炔(CO2) 
酒精燈-乙醇(CO2) 

逸散排放源： 

指有意及無意的排放，如：從設備之接合處、

密封處之洩漏；消防設備逸散的二氧化碳、
HFCs；空調、冷氣、家用冷凍設備逸散之 HFCs；

化糞池逸散之 CH4 

氣體鋼瓶(CO2、C2H6、C4F8) 

滅火器(CO2) 

冷氣、冰水機、飲水機及冰箱

(HFCs)、化糞池(CH4) 

類別二 外購電力 電力製造碳足跡 

類別三 
上游採購運輸 採購柴油運輸里程  

差旅洽公公共運輸 高鐵、飛機、台鐵運輸里程 

類別四 

上游原料採購 
採購自來水、原生木漿影印

紙、電力間接、能源間接 

設備資本財 
桌機、筆電 

 

廢棄物處置 
一般事業廢棄物運輸、最終焚

化 

類別五 客戶租賃使用 
電力、電力間接、液化石油氣

(LPG) 

 

 

 

 



 
 

 

 

 

 

 

 

 

 

 

 

 

 

 

  

 

 

 

 

 

 

 

 

 
         
 
 
                   
 
 
 
 
 

            
 
 
 
 
 
 
 
 
 
 
 
 

緊急發電機(柴油) 

鍋爐(柴油) 

交通工具(汽、柴油) 

冰水主機（冷媒） 

冰箱（冷媒） 

冷凍庫（冷媒） 

滅火器 (潔淨海龍) 

六氟乙烷鋼瓶 

八氟環丁烷鋼瓶 

 

化糞池 

酒精燈（乙醇） 

乙炔鋼瓶（乙炔） 

滅火器（二氧化碳） 

類別一：直接排放 

CO2 CH4 

 

CO2、CH4、N2O HFCs、PFCs 

 

用電設施 

類別二： 
能源間接排放 

CO2e 

上游採購 

差旅洽公 

類別三：運輸間接排放 

類別四： 
組織使用的產品排放 

自來水、能源間接、

影印紙 

資本財 

廢棄物處置 

客戶租賃用電(含間

接) 

客戶瓦斯爐(LPG) 

類別五： 
與組織的產品使用相關排放 

台電公司 

學校邊界 



 
 

3 溫室氣體排放 

3.1 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說明 

3.1.1 溫室氣體排放源之鑑別：依據類別一、二、三、四、五、六，分別

列出在組織邊界中之各項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鑑別表」。 

表 3.1溫室氣體排放鑑別表 

設施/活動 溫室氣體源 
可能產生溫室氣體種類 備註 

(類別)  CO2 CH4 N2O HFCs PFCs NF3 SF6 CO2e 

緊急發電機 柴油使用 V V V      

類別一 

燃油鍋爐 柴油使用 V V V      

公務車 汽油使用 V V V      

公務車 柴油使用 V V V      

原子吸收光譜 乙炔使用 V        

酒精燈 乙醇使用 V        

氣體鋼瓶 CO 2使用 V        

氣體鋼瓶 C 2F 6使用     V    

氣體鋼瓶 C 4F 8使用     V    

消防設施 CO 2逸散 V        

消防設施 HFC-236fa 逸散    V     

化糞池 CH 4逸散  V       

住宅及商業建築冷

氣機、冰水機 
冷媒－R410a 逸散    V     

家用冷凍、冷藏裝

備、冰水機、公務

車冷媒 

冷媒 HFC-134a/R-134a

逸散 
   V     

學校用電 電力使用        V 類別二 

柴油運輸 柴油油罐車        V 

類別三 

差旅洽公公共運輸 台鐵、飛機、高鐵 
    

   V 

上游採購 
自來水、電力間接、能源

間接影印用紙 

    
   V 

類別四 資本物品 桌上型電腦、筆電 
    

   V 

廢棄物處置 
一般事業廢棄物運輸、最

終焚化 

    

   V 

客戶租賃使用 
租賃電力、電力間接、

餐廳液化石油氣 
       V 類別五 

無設備活動 N/A         類別六 



 
 

3.2 溫室氣體排放或移除數據之選擇與品質管理 

3.2.1 排放係數選取原則： 

(1) 內部量測數據 

(2) 質量平衡計算所得係數 

(3) 同製程/設備經驗係數 

(4) 製造廠提供係數 

(5) 區域性排放係數 

(6) 國家排放係數 

(7) 若無適用之排放係數時則採用國際公告之適用係數。 

3.2.2 本次選用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皆以 IPCC、行政院環保署或相關主

管機關所公佈之最新排放係數資料為主。 

3.2.3 各排放係數說明 

(1)緊急發電機、燃油鍋爐柴油：採用公告之「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管理表 6.0.4」適用係數。 

(2)公務車汽油、柴油：採用公告之「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適用係數。 

(3)原子吸收光譜乙炔、酒精燈乙醇：以質能平衡式計算，二氧化碳

產生量即為排放係數。 

(4)冷媒(冰箱、空調、冰水機、飲水機、公務超冷媒)：採用公告之

「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適用係數。 

(5)氣體鋼瓶（CO2、C2F6、C4F8）：滅火器逸散係數，活動數據採當

年度之採購量，採購量即為排放量，故排放係數為 1，採用公告

之「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適用係數。 

(6)消防設施（CO2、HFC-236fa）：滅火器逸散係數，活動數據採當

年度之採購量，採購量即為排放量，故排放係數為 1，採用公告

之「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適用係數。 

(7)化糞池之水肥處理：採用公告之「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

表 6.0.4」適用係數。 



 
 

(8)外購電力：本校之電力購自台灣電力公司，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

告之電力排碳係數，若當年度係數於查證前未公告，以最新公告

值為基準。 

(9)柴油油罐車運輸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貨車碳係數計算碳

排放量。 

(10)差旅洽公公共運輸：本校差旅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台鐵

電聯車、長榮碳排放計算器、高鐵官網運輸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1)採購自來水：本校外購自來水，依據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台灣自來

水公司(2019)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2)紙張使用：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原生紙漿製紙碳係數計

算碳排放量。 

(13)能源間接：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電力間接、柴油未燃燒、

車用汽油未燃燒等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4)採購桌機、筆電：除蘋果筆電得以官網揭露 13 吋筆電碳足跡作

為碳係數計算，其他廠牌之筆電及包含蘋果桌機則以宏碁 CSR-

2020 揭露筆電 Chromebook C740、桌上型電腦 VX4660G碳足跡作

為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5)廢棄物運輸：廢棄物運輸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貨車運輸

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6)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焚化：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焚化碳

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7)商店街電力租賃：為本校之台灣電力公司電力分攤，依據產品碳

足跡資訊網公告之電力間接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18)商店街租賃電力間接：為本校之台灣電力公司電力分攤，依據經

濟部能源局公告之電力排碳係數，若當年度係數於查證前未公告，

以最新公告值為基準 

(19)餐廳液化石油氣：採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液化石油氣固定

源使用碳係數計算碳排放量。 

 

 



 
 

表 3.2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設施/活動 排放源 
溫室氣體種

類 

排放係數 
資料來源 

數值 單位 

緊急發電機 柴油 

CO2 2.6060317920  公噸 CO2/公秉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CH4 0.0001055074  公噸 CH4/公秉 

N2O 0.0000211015  公噸 N2O/公秉 

燃油鍋爐 柴油 

CO2 2.6060317920  公噸 CO2/公秉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CH4 0.0001055074  公噸 CH4/公秉 

N2O 0.0000211015  公噸 N2O/公秉 

公務車 汽油 

CO2 2.2631328720  公噸 CO2/公秉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CH4 0.0008164260  公噸 CH4/公秉 

N2O 0.0002612563  公噸 N2O/公秉 

公務車 柴油 

CO2 2.6060317920  公噸 CO2/公秉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CH4 0.0001371596  公噸 CH4/公秉 

N2O 0.0001371596  公噸 N2O/公秉 

原子吸收光譜 乙炔 CO2 3.3846153846  公噸 CO2/公噸 質能平衡計算 

酒精燈 乙醇 CO2 1.9130434783  公噸 CO2/公噸 質能平衡計算 

滅火器 
二氧化碳 

氫氟化物 

CO2 

HFCs 
1.0000000000  

公噸 CO2(HFCs)/公

噸 
質能平衡計算 

實驗室鋼瓶 
二氧化碳 

全氟化物 

CO2 

PFCs 
1.0000000000  

公噸 CO2(PFCs)/公

噸 
質能平衡計算 

住宅及商用冷

氣機 
冷媒 HFCS 0.0300000000  公噸 HFCs/公噸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家用、商用冷

凍、冷藏裝備 
冷媒 HFCS 0.0030000000  公噸 HFCS/公噸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冰水機 冷媒 HFCS 0.0900000000  公噸 HFCs/公噸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化糞池 水肥 CH4 0.0000015938  公噸 CH4/人時 

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 

外購電力 外購電力 CO2e 0.0005090000  公噸 CO2e/度 

2022年經濟部能

源局公告之 2021

年電力排放係數 



 
 

柴油運輸 柴油 CO2e 0.0002350000  
公噸 CO2e/延噸公

里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營業大貨車

(柴油) 

國外出差(飛

機) 
每人每公里 CO2e 

優先採用長榮航空碳排放計算器；其次選用國際民

航組織碳排放 

國內出差(高

鐵) 
每人每公里 CO2e 台灣高鐵官網碳足跡公告 

國內出差(台

鐵) 
每人每公里 CO2e 0.0000540000  

公噸 CO2e/延人公

里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台灣鐵路電聯

車運輸 

採購自來水 自來水 CO2e 0.0002990000  公噸 CO2e/度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台灣自來水

公司(2019) 

電力間接 電力上游 CO2e 0.0000923000  公噸 CO2e/度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電力間接碳

足跡（2019）

（2021公告） 

能源間接 

(柴油) 
柴油上游 CO2e 0.7330000000  公噸 CO2e/公秉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 

柴油未燃燒

（2019） 

能源間接 

(車用汽油) 
車用汽油上游 CO2e 0.6600000000  公噸 CO2e/公秉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 

車用汽油未燃燒

（2019） 

採購影印用紙

張 

影印用紙製造

碳足跡 
CO2e 4.2400000000  公噸 CO2e/公噸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原生木漿影

印紙(2014) 

採購桌機 
桌機之生命週

期 
CO2e 0.4613000000  公噸 CO2e/台 

Acer  CSR 2020 

公告碳足跡 

採購筆電 
筆電之生命週

期 
CO2e 0.1237000000  公噸 CO2e/台 

Acer  CSR 2020 

公告碳足跡 

採購筆電 

採購 Apple 

Macbook Air 

M1  256G 

CO2e 0.1610000000  公噸 CO2e/台 APPLE官網公告 

採購筆電 
採購 MacBook 

Air  512G 
CO2e 0.1810000000  公噸 CO2e/台 APPLE官網公告 

採購筆電 

MacBook pro 

13 - inch 

512G 

CO2e 0.2070000000  公噸 CO2e/台 APPLE官網公告 



 
 

採購筆電 

MacBook Pro 

13.3吋筆電 

1TB 

CO2e 0.2980000000  公噸 CO2e/台 APPLE官網公告 

一般事業廢棄

物運輸 
廢棄物運輸 CO2e 0.0002350000  

公噸 CO2e/延噸公

里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營業大貨車

(柴油) 

 廢棄物焚化處

理服務 
最終處置 CO2e 0.3400000000  公噸 CO2e/公噸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苗栗縣垃圾

焚化廠(2018) 

商店街租賃(電

力) 
電力 CO2e 0.0005090000  公噸 CO2e/度 

2022年經濟部能

源局公告之 2021

年電力排放係數 

商店街租賃(電

力間接) 
電力上游 CO2e 0.0000923000  公噸 CO2e/度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電力間接碳

足跡（2019）

（2021公告） 

餐廳租賃(桶裝

瓦斯) 
LPG CO2e 

  

 2.2200000000 

  

公噸 CO2/公秉 

產品碳足跡資訊

網—液化石油氣

(於固定源使用，

2019) 

3.2.4 量化方法 

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計算主要依據排放係數法計算，計算方法如下：(1)

活動數據 × 排放係數 × 全球暖化潛勢（GWP） = CO2當量或(2)使用

質量平衡法，指直接物質的消耗量，經質量平衡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 

(1) 依據「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數管理表 6.0.4」選擇排放係數後，

計算出之數值再依 IPCC 公告之各種溫室氣體之全球暖化潛勢

（GWP），將所有之計算結果轉換為 CO2e（二氧化碳當量值），單

位為公噸/年。 

(2)使用 IPCC第六次(2021)最新評估報告所發布 GWP值，若第六次評

估報告無數值，則採用第五次(2013)評估報告數值： 

 

 

 

 

 



 
 

表 3.3 IPCC公告物質之 GWP值 

物質名稱 
預設 GWP 值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2021) 

CO2 1 

CH4 27.9 

N2O 273 

HFC-134a/R-134a 1530 

冷媒-R410A 2256 

HFC-236fa 8690 

 C4F8 10200 

 C2F6 12400 

R600a --- 

*參照台灣環保署方案且冷媒 R22 非報告邊界七類氣體，故不納入計算項

目。 

3.2.5各類排放量計算方法簡述如下： 

(1) 類別一、溫室氣體排放源 

(A) 固定燃燒源 

A. 緊急發電機柴油使用量： 

i.以柴油購買配送量推估為使用數量。 

ii.CO2、CH4、N2O排放量=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 GWP。 

B. 燃油鍋爐柴油使用量： 

i.以男、女學生宿舍管理和修繕行政事務費紀錄採購數量

為使用量(扣除發電機配送量)。 

ii.CO2、CH4、N2O排放量=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 GWP。 

(B)移動燃燒源 

A. 公務車汽油使用量： 

i.以加油發票購買量計算燃料耗用量。 



 
 

ii.CO2、CH4、N2O排放量=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 GWP。 

B. 公務車柴油使用量： 

i.以加油發票購買量計算燃料耗用量。 

ii.CO2、CH4、N2O排放量=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 GWP。 

(B)人為過程排放源 

A. 原子吸收光譜實驗 

i.採購量即為使用量 

ii.乙炔（C2H2）之排放係數依質能平衡法推算所得 

2C2H2+5O2→4CO2+2H2O 

每燃燒 1 mole C2H2 （分子量 26）產生 2 mole CO2 （分

子量 44） 

CO2排放係數 = 44 × 2 / 26 = 3.3846153846 公噸 CO2/

公噸 

B. 酒精燈加熱 

i.實驗室酒精燈使用頻率低，每年添加量約 50~100ml，

故以平均值 75ml/年計算， 

酒精燈乙醇使用量=酒精燈數×75ml/年。 

ii.乙醇（C2H5OH）之排放係數依質能平衡法推算所得 

C2H5OH+3O2 → 2CO 2+3H2O 

每燃燒 1 mole C2H5OH （分子量 46）產生 2 mole CO2 

（分子量 44） 

CO2排放係數 = 44 × 2 / 46 = 1.913043478 公噸 CO2/

公噸 

(C)人為逸散排放源 

A.氣體鋼瓶（CO2） 

i. CO2排放量 = 採購量(填充量) × 排放係數 × GWP 

ii. 活動數據為採購量；以採購紀錄為主。 

撤銷實驗室之二氧化碳鋼瓶因歸還廠商，使用量無法

評估不予計算。 

B.氣體鋼瓶（C2F6） 



 
 

i. C2F2排放量 = 採購量× 排放係數 × GWP， 

ii. 活動數據為採購量；以採購紀錄為主。 

C.氣體鋼瓶（C4F8） 

i.C2F2排放量 = 採購量× 排放係數 × GWP 

ii. 活動數據為採購量；以採購紀錄為主。 

D. 滅火器（CO2、HFC-236fa） 

i. CO2、HFC-236fa排放量 = 採購量× 排放係數 × GWP 

ii. 活動數據為採購量；以採購紀錄為主，2021無採購滅

火器之紀錄。 

E. 空調系統、飲水機、冰水機、冰箱等冷媒 

i. HFCS排放量 = 填充量× 排放係數× GWP 

ii. 冷媒活動數據為設備銘牌標示使用量、技術手冊使用

量或依維修廠商告知之填充量。 

iii.七人座以上公務車除廠牌車中巴參考充填廠商網頁提

供之冷媒量進行計算；其他銘牌無法佐證冷媒填充量

規格者，暫無法計算。 

F. 化糞池水肥處理 

i. CH4排放量=總停留時數× 排放係數 × GWP。 

ii. 總停留時數包含以下項目合計 

a. 教務處課務組 2021年 2、1學期認列學分時數×每

學期上課週數合計學生停留時數。 

b. 學務處宿服組 2021年 2、1學期住宿生人數×每學

期住宿活動時數。 

c. 人事室專任講師 2021年 2、1學期法定授課時數與

兼任教師授課申報資料合計講師停留時數。 

d. 人事室計算職員人數×上班日數× 每日上班時數 

e. 人事室勞僱型兼任助理 2021年 2、1學期申報資料

合計停留時數。 

f. 終身教育部開班時數× 學員人數×分配 110年月份

區間計算停留時數。 



 
 

(2)類別二、間接排放 

(C)輸入電力 

本校之外購電力 CO2排放量= (2021/01/01~2021/12/31年度

總用電量-租賃用電量)×0.000509噸 CO2e/度電× GWP。 

(D)總用電量活動數據選取原則：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組數據

佐證者，如：台電電錶與電費單。 

(E)年度總用電量活動數據統計說明：以台灣電力公司提供每期

電費帳單上使用電量為準，扣除商店街租賃用電度數為本校

實際用電度數。 

(3)類別三、間接排放 

(C)柴油運輸 

依據油罐車地磅單之距離及重量，以計算運輸產生之溫室氣

體排放量。 

CO2排放量=重量×運輸距離×運輸車排放係數×GWP。 

(D)出差申請差旅洽公公共運輸排放 

                  依出差申請單記載出差地點、交通方式進行統計計算。 

A. 國外出差(飛機) CO2排放量=各航程碳足跡係數(來回) 

×海外出差趟數。 

B. 國內出差(高鐵) CO2排放量=高鐵各站之間碳足跡值之

加總。 

C. 國內出差(台鐵) CO2排放量=依據台鐵提供各旅程距離

計算加總× 排放係數 × GWP。 

(4)類別四、間接排放 

(A)上游採購：自來水採購 

A. 本校之外購自來水 CO2排放量= (自來水全生命週期碳足

跡排放係數)×2021/01/01~2021/12/31年度總採購度數

× GWP。 

i. 總用水量活動數據選取原則：有進行外部校正或有多

組數據佐證者，如：水錶與水費單。 



 
 

ii. 年度總用水量活動數據統計說明：以台灣自來水公司

提供每期電費帳單上使用水量為準，一月及十二月跨

年度則依計費天數進行平均分配。 

B. 外購影印紙張 

i. 本盤查組織邊界之印刷用紙使用間接碳足跡，利用產

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告之碳係數，計算得知使用紙張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ii. CO2 排放量= 採購重量×排放係數×GWP。 

C. 電力、能源間接 

組織電力、柴油、車用汽油上游開採及輸配碳足跡 

i. 本盤查組織邊界之電力、柴油、車用汽油上游開採及

輸配碳足跡，利用產品碳足跡資訊網係數，計算得知

輸配電力、柴油、車用汽油之上游產生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 

ii. CO2排放量= (電力間接碳足跡排放係

數)×2021/01/01~2021/12/31年度總用電量× GWP。 

iii. CO2排放量= (柴油未燃燒碳足跡排放係

數)×2021/01/01~2021/12/31年度總用柴油量× GWP。 

iv. CO2排放量= (車用汽油未燃燒碳足跡排放係

數)×2021/01/01~2021/12/31年度總用柴油量× GWP。 

(B)資本物品 

A. 新購桌上型電腦、筆電 

i.CO2排放量=年度採購數量× 排放係數 × GWP。 

ii.可取得廠牌公告之產品碳足跡係數者如 apple 13吋

筆電，依其記憶體分類使用碳係數計算。 

iii.無法取得廠牌公告之電腦、筆電碳係數者，則統一

依 2020年 Acer公告桌上型電腦、筆電之碳足跡係

數計算。 

iv.桌上型電腦碳排放量之計算不包含螢幕及各配件。 



 
 

(C)組織使用之服務 

A. 處置一般事業廢棄物 

i.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焚化 CO2排放量= 

廢棄物重量×廢棄物最終焚化處理碳係數×GWP。 

ii.一般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運輸 CO2排放量= 

廢棄物重量×運輸距離×運輸碳係數×GWP。 

(5)類別五、間接排放 

(A)商店街租賃電力 

A. 依據電力監控管理系統數據區分客戶租賃電力碳排放量。 

B. CO2排放量=租賃用電加總度數×電力排放係數×GWP。 

(B)商店街租賃間接電力 

A. 依據電力監控管理系統數據區分客戶租賃電力碳排放量。 

B. CO2排放量=租賃用電加總度數×電力排放排放係數×GWP。 

(C)餐廳液態石油氣 

A. 依據廠商提供採購單總數計算液態石油氣使用數量。 

B. CO2排放量=燃料使用量×排放係數×GWP。 

3.2.6量化方法及排放係數變更說明 

(1) 量化方法變更 

本年度為基準年，未有量化方法變更之情事。 

(2) 排放係數變更 

本年度為基準年，未有排放係數變更之情事。 

3.3 數據品質管理 

2021/01/01~2021/12/31 盤查數據之作業係以符合「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企業會計與報告標準」及「ISO 14064-1:2018」之相關性、完整性、一致性、

準確性及透明度等原則為目的。在整個盤查過程中為求數據品質之準確度，

各權責單位之資料必須明確說明數據來源，例如：相關之請購單據、電腦資

料庫紀錄或電腦報表等，凡能證明及佐證數據之可信度都應調查，並將資料

保留於權責單位內，以利後續進行查核及追蹤確認。 

對於數據處理、文件化與排放之計算（包括確保使用正確的單位換算）等主

要項目，須進行嚴謹適中之品質管理。作法如下： 



 
 

3.3.1 組成內部查證小組： 

由查證小組負責執行內部查證作業。 

3.3.2 實施品質檢核： 

針對數據蒐集、輸入和處理作業、數據建檔及排放計量過程中，易

疏忽而導致誤差產生之一般性錯誤，依據「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

進行嚴謹適中之品質檢核；另針對盤查邊界之適當性、重新計算作

業、特定排放源輸入數據之品質及造成數據不確定性主要原因之定

性說明等特定範疇，進行更嚴謹之檢核。 

3.3.3 量測儀器校正： 

本次盤查範圍內輸入電力、汽柴油使用、廢棄物重量、用水皆使用

外部廠商之量測儀器；發電機用油量、印刷用紙重量、乙醇使用依

規格推估計算；冷媒逸散、水肥逸散、差旅洽公、氣體鋼瓶使用、

電腦設備、液態石油氣使用皆由財務會計或依廠商提供數據估算，

無使用儀器進行量測，故無進行儀器校正。 

3.4不確定性分析 

依據一階誤差傳遞法之假設，不確定性參數大於 60 %予以排除，故僅評估

CO2 排放之不確定性。 

3.4.1類別一至六依據定性及定量評估等級評估 

2021/01/01~2021/12/31 盤查之不確定性分析結果如下： 

表 3.4定性及定量評估等級表 

等級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 CO2之排放係數不確定性 定性/定量 

A 有 有 定量 

B 
無 有 

定性 
有 無 

C 無 無 定性 

         

 

 

 



 
 

 

表 3.5類別一至六定性及定量評估表 

排放源 
活動數據之 

不確定性 

CO2之排放係數之

不確定性 
等級 定性/定量 

類別一 

固定 發電機 無 有 B 定性 

固定 鍋爐 有 有 A 定量 

移動 公務車 有 有 A 定量 

過程排放 乙炔燃燒 無 無 C 定性 

過程排放 乙醇燃燒 無 無 C 定性 

逸散 

冷氣機、冰水機、

冷凍冷藏冷水設備 
無 無 C 定性 

氣體鋼瓶 無 無 C 定性 

化糞池 無 無 C 定性 

類別二 

外購電力 有 有 A 定量 

類別三 

由上游運輸產生之排放 柴油運輸 有 無 B 定性 

差旅洽公產生之排放 無 無 C 定性 

類別四 

組織購買原料開採、製

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 

自來水採購 有 無 B 定性 

組織購買原料開採、製

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 

電力間接 無 無 C 定性 

組織購買原料開採、製

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 

能源間接 有 無 B 定性 

組織購買原料開採、製

造與加工過程所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 

採購印刷用紙張 無 無 C 定性 

資本財製造與加工過程

所產生溫室氣體排放 
採購桌機及筆電 無 無 C 定性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

產生之排放 

一般事業廢棄物處

理(焚燒) 
有 有 A 定量 

處置固體與液體廢棄物

產生之排放 

一般事業廢棄物運

輸 
有 無 B 定性 



 
 

類別五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電力 無 有 B 定性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電力(間接) 無 無 C 定性 

客戶租賃使用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LPG 無 無 C 定性 

類別六 

 



 
 

3.4.2定量不確定性 

     (1)計算公式： 

單一排放源不確定性＝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上�下�限值�
2

+ �排放係數之不確定上�下�限值�
2
 

總不確定性＝

��排放源𝐴𝐴之排放量 × 排放源𝐴𝐴之不確定上(下)限值�
2

+ �排放源𝐵𝐵排放量 × 排放源𝐵𝐵之不確定上(下)限值�
2

排放源𝐴𝐴之排放量 + 排放源𝐵𝐵之排放量
 

 

數據精確程度 平均值的百分比區間 

高 ± 5% 

好 ± 15% 

普 ± 30% 

差 超過 30 % 

     (2) 數據不確定性評估來源： 

(A)輸入油量係以引用標準檢驗局之油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117,第 3版)中 3.12規範，油量計之檢定公差為檢定油量之±0.5 

%，依照 2個標準差的統計觀念，其檢定公差為 1 %做為本數據之

不確定性。 

(B)輸入電力量係以引用標準檢驗局之電度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CNMV 46,第 6 版)中 8.1.4 規範，由機械式與電子式電度表(瓦

時計)外觀標示為「0.5」，其檢定公差量為檢定量之±0.5 %，依

照 2個標準差的統計觀念，其檢定公差為 1 %做為本數據之不確

定性。 

(C)輸入重量係以引用標準檢驗局之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76,

第 6 版)中 4.1.6 規範，固定地秤之公差為負載秤量之 1/1000，

衡器之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 2倍，故以 0.2%做為本數據之不確

定性。 

 

 

 



 
 

表 3.6不確定性量化評估表【類別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源 

定性及

定量評

估等級 

CO2 

排 

放 

當 

量 

佔比 

(％)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 
CO2之排放係數不確

定性 

單一排放源不確

定性 

數據品

質 

95%信賴區

間之上下限 

來 

源 

95%信賴區

間之上下

限 

來 

源 

95%信賴區間之上

下限 

高 鍋爐 A 292.4582 89.37% 

+1.00% 油量計檢

定檢查技

術規範 

+0.90% 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

管理表 

+1.35% 

～ ～ ～ 

-1.00% -2.00% -2.24% 

公務車 A 34.7825 10.63% 

+1.00% 油量計檢

定檢查技

術規範 

+5.30% 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

管理表 

+5.39% 

～ ～ ～ 

-1.00% -2.60% -2.79% 

總排放量 327.2407 100.00% 
本清冊第一類總不確

定性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2.02% +1.33% 

 

表 3.7不確定性量化評估表【類別二、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源 

定性及

定量評

估等級 

CO2 

排 

放 

當 

量 

佔比 

(％)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 CO2之排放係數不確定性 
單一排放源不確定

性 
數據品質 

95%信賴區

間之上下限 

來 

源 

95%信賴區間

之上下限 

來 

源 

95%信賴區間之上

下限 

好 

外購電

力 
A 8266.5672 100.00% 

+1.00% 電度表檢

定檢查技

術規範 

+7.00% 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

管理表 

+7.07% 

～ ～ ～ 

-1.00% -7.00% -7.07% 

總排放量 8266.5672 100.00% 
本清冊第二類總不確

定性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7.07% +7.07% 

 

 

 



 
 

表 3.8不確定性量化評估表【類別四、組織使用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3.4.3溫室氣體盤查類別三~五使用定性法評估不確定性 

     (1)計算公式： 

排放量之不確定等級(U)=活動數據不確定等級(A1)X排放係數不確定等級(A2) 

 
 1級 2級 3級 4級   

活動數據 

(A1) 

自動連續量

測 

定期量測

(抄表) 

財務會計數

據 

推估值   

 1級 2級 3級 4級 5級 6級 

排放係數 

(A2) 

量測/質能

平衡所得係

數 

同製程/設

備經驗係數 

製造廠提供

係數 

區域排放係

數 

國家排放係

數 

國際排放係

數 

 
不確定等級 數據品質判定 

U≦6 高 

6＜U≦15 好 

16＜U≦19 普 

19＜U 差 

 

排放源 

定性及

定量評

估等級 

CO2 

排 

放 

當 

量 

佔比 

(％) 

活動數據之不確定性 CO2之排放係數不確定性 單一排放源不確定性 數據品質 

95%信賴區

間之上下限 

來 

源 

95%信賴區間之

上下限 

來 

源 
95%信賴區間之上下限 

差 一般事

業廢棄

物處理

(焚燒) 

A 75.9254 100.00% 

+0.20% 
衡器檢定

檢查技術

規範 

+32.00% 
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

管理表 

+32.00% 

～ ～ ～ 

-0.20% -20.10% -20.10% 

總排放量 75.9254 100.00% 
本清冊第四類總不確

定性 

95%信賴區間下限 95%信賴區間上限 

-20.10% +32.00% 



 
 

表 3.9不確定性定性評估表 

溫室氣體盤查類別 細項 
活動數據

(A1) 

排放係數

(A2) 

排放量之不

確定等級(U) 
數據品質判定 

第 1類:固定燃燒 發電機 4 5 20 差 

第 1類:過程 乙炔 3 1 3 高 

第 1類:過程 乙醇 4 1 4 高 

第 1類:逸散 

氣體鋼瓶 3 2 6 高 

冷氣機、冰水機、

冷凍冷藏冷水設備 
3 5 15 好 

化糞池水肥 4 5 20 差 

第 3類:來自運輸之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柴油運輸 2 5 10 好 

差旅洽公 3 5 15 好 

第 4類:組織使用產

品的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 

自來水採購 2 5 10 好 

電力間接 2 5 10 好 

能源間接 3 5 15 好 

桌機及筆電採購 3 2 6 高 

採購印刷用紙張 3 5 15 好 

廢棄物運輸 2 5 10 好 

第 5類:使用產品產

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商店街租賃電力 2 5 10 好 

餐廳租賃桶裝瓦斯 3 5 15 好 

3.5本校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表 3.10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排放源類別一至六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

年) 

加總 活動數據種類 數據等級 係數種類 

類別一 

固定 294.6808    

1238.0775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移動 34.7825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過程 0.0116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質能平衡計算 

逸散 908.6026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排放源類別一至六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

年) 

加總 活動數據種類 數據等級 係數種類 

類別二 

外購電力 7982.6546   7982.6546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類別三 

由上游原料

運輸產生之

排放 

柴油運輸油罐

車 
0.0917   

3.1781   

定期(間歇)量測 二級 國家係數 

業務或員工

出差運輸所

產生之排放 

差旅洽公(高

鐵) 
1.7283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差旅洽公(飛

機) 
0.4800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差旅洽公(台

鐵) 
0.8782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類別四 

組織購買原

料開採、製

造與加工過

程所產生溫

室氣體排放 

自來水採購 56.4547 

1948.7310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電力間接碳足

跡 
1447.5423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柴油(未燃燒) 90.9266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車用汽油(未

燃燒) 
1.3280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採購印刷用紙

張 
19.5652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資本財製造

與加工過程

所產生溫室

氣體排放 

採購桌機及筆

電 
256.7894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類似設備碳

足跡 

處置固體與

液體廢棄物

產生之排放 

一般事業廢棄

物處理(焚燒) 
75.9254   定期(間歇)量測 二級 國家係數 

一般事業廢棄

物運輸 
0.1994 定期(間歇)量測 二級 國家係數 



 
 

 

 

 

 

 

 

表 3.11直接排放之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直接排放之七大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表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總量 

排放當量(公

噸 CO2e/年) 
327.8862   557.3235 1.2176    306.4502   45.2000 0.0000 0.0000 1238.0775     

氣體別占比 

(％) 
26.48% 45.02% 0.10% 24.75% 3.65% 0.00% 0.00% 100.00% 

 

4  溫室氣體資訊管理與盤查作業 

依「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進行盤查作業。 

排放源類別一至六 

排放當量 

(公噸 CO2e/

年) 

加總 活動數據種類 數據等級 係數種類 

類別五 

客戶租賃使

用產生之溫

室氣體排放 

商店街租賃

(電力) 
283.9126   

340.7236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商店街租賃

(電力間接) 
51.4836 定期(間歇)量測 一級 國家係數 

餐廳租賃(桶

裝瓦斯) 
5.3275 財務會計推估 一級 國家係數 

類別六 無顯著性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一至六類排放量總計 

11513.365 公噸 CO2e/年 

二至六類排放量總計 

10275.2874  公噸 CO2e/年 

生物源排放當量 

0.0000  公噸 CO2e/年 



 
 

5 溫室氣體內部查證及定期審查 

依「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進行盤查作業，由溫室氣體盤查推行委員會擔任

內部查證人員，必要時可委託外部單位執行，針對盤查年度中異動或盤查量佔

比量大者之盤查範圍抽樣進行內部查證。溫室氣體定期審查用以評估溫室氣體

盤查改進措施。 

6 溫室氣體盤查資訊管理及記錄保存 

本校依據 ISO 14064-1：2018標準及「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建置本盤查組

織邊界之溫室氣體盤查清冊。為維持溫室氣體管理運作，以符合國際標準

ISO/CNS 14064-1：2018對資訊管理之要求，自 2021年起於隔年第二季完成前

一年度之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以確認前一年度之排放量，供作管理階層決策之

參考。 

本報告書資訊管理： 

6.1 由校長核准後發行。 

6.2 本報告書可供內部溫室氣體管理、利害關係者及第三者查證用。 

6.3 本報告書依規定進行紀錄保存等作業。 

7 查證 

為提高本年度溫室氣體盤查資訊與報告之可信度、提升數據品質，於今年度執

行內部查證作業，並委由第三方公正單位【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 

Taiwan Ltd.)】查驗溫室氣體盤查資料。 

7.1查證範圍：同盤查範圍，如 2.2.1盤查範圍。 

7.2查證作業遵循準則：ISO 14064-1:2018 

7.3實質性門檻：本校溫室氣體盤查之實質性門檻為 5%。 

7.4查證保證等級：查證聲明之保證等級，類別一及類別二採合理保證等級，類

別三至六採有限保證等級。 

8 報告之責任、目的與格式 

本報告書之製作乃依據「ISO 14064-1:2018」而製作；本報告書於完成後，經

由內外部查證，修正缺失，發行公告於本校內部網站，並將部份內容公開於 USR

永續報告書，藉由此說明本校之溫室氣體資訊，以提高本校之社會形象。 

8.1 報告書之格式 



 
 

本報告書所展現之格式，乃依據「ISO 14064-1:2018」對溫室氣體報告書

之內容要求進行製作。 

 

8.2 報告書之取得與傳播方式 

若需要本報告書或想進一步了解報告書之內容，請向下列單位洽詢。 

洽詢單位：元智大學  環安衛中心 

聯絡人員：虞嘉駿 博士 

電話：03-4638800  Ext.2066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 1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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